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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17〕85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

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6〕44 号）精神，确

保政府相关行为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就我市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明确总体要求

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，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

要基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建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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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要坚持尊重市场、竞争优先、

立足全局、着眼长远、科学谋划、分步实施、依法审查、强化监

督的基本原则，按照加快建设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要

求，规范政府相关行为，促进和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，推动大

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进一步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把握工作重点，有序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（一）严格审查增量。根据省政府要求，按照“谁起草、谁审

查”的原则，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所属

部门、市各有关单位在有关政策措施制定过程中，要进行公平竞

争审查。

（二）有序清理存量。按照“谁制定、谁审查”的原则，区分

不同情况，稳妥把握节奏，有序清理废除现行政策措施中妨碍统

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。对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强

烈、问题比较集中、影响比较突出的规定和做法，要尽快废止；

对以合同协议等形式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，以及部分立即终止会

带来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，要设置过渡期，留出必要的缓冲空间；

对已兑现的优惠政策，不溯及既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各

有关单位原则上应于 2017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清理，并将清理结

果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完善评估机制。对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后出台的政

策措施，政策制定机关要在定期清理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

时，一并对政策措施影响公平竞争的情况进行评估。评估可以按



— 3 —

照有关规定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进行。评估报告

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。经评估认

为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，应当及时废止或者修改

完善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公平竞争审查保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工作机制。由市发改委（物价局）、市法制办、

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和市市场监督局等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温州市

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，负责协调、

指导全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，研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的重

大问题，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各有关单位开展公平竞争

审查，及时总结成效和经验，推进制度不断完善。联席会议下设

办公室，设在市发改委（物价局），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加快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，市各有

关单位要尽快制定本单位公平竞争审查的内部工作程序，此项工

作应于 2017 年 11 月底之前完成。

（二）健全保障措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

要紧密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地、本单位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政

策措施，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要加大宣传培训

力度，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增进全社会对公平竞争审查制

度的认识和理解，为我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

氛围和工作环境。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，不断健全政

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。要进一步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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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和约束。

（三）加强执法监督。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

措施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，有关部门要及时予以处理,案

件情况和处理建议要向社会公开。政策制定机关要及时纠正排除

和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要强化责任

追究，对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

策措施，以及不及时纠正相关政策措施的地方和所属部门，在依

法查实后要作出严肃处理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11月 4日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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